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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12 年度臺南市政府水利局太陽光電系統計畫」 

投標廠商審查須知 

(參考   適用最有利標，序位法-價格納入評比，綜合考量評比及價格) 

壹、 為配合經濟部目前推動太陽能發電系統推動計畫，同時為建構臺南為

減碳綠能永續發展的城市，擇定臺南市政府水利局所轄之案場設置太

陽光電設備推動之標的，並成立審查委員會，辦理審查事宜。 

貳、審查委員由本會延聘學者、專家及相關人員等組成，就符合資格

之廠商依評分表項目評分，所延聘之學者、專家審查委員不少於

委員會成員之三分之一。 

參、審查作業 

一、 投標文件經審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始得為審查之對象。 

二、 本計畫進行審查時，將請合格廠商於本局通知審查之時間、

地點進行簡報及現場詢答。 

肆、投資計劃書內容及格式 

一、 公司基本資料： 

1. 股權結構。 

2. 股東成員。 

3. 發起人股東背景，包含各股東之財務及經營狀況。 

4. 本須知第七點（一）2.所列之財務證明文件。 

5. 公司章程。 

6. 財力證明。 

7. 興建暨營運期間組織架構及主要經營管理人員之職掌 與背

景。 

8. 員工人數及人力投入預估。 

二、 興建計畫： 

1. 計畫設置內容 

(1.) 包含預定發電裝置容量規模、太陽光電設施設置型式、及

相關克服環境挑戰及景觀融合之技術及近 5年實際興建實

績。 

(2.) 預計施作總設置容量：說明地面、水面及屋頂等型式，施

作位置及各占多少容量。 

(3.) 地方異議處理及辦理經驗。 

(4.) 財務計畫：含財務可行性（專案自償性、融資可行 性）、

投資效益分析（投資成本、效益分析、回收年限）。 

2. 光電與機電設備規格及採購： 

(1.) 應說明發電設備發電量達每一售電年度平均每日每 kwp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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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電裝置所產生的電能度數。 

(2.) 廠商採用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設置，宜優先考量採用當年

或前一年度經經濟部（能源局）優質太陽光電產品評選活

動（金能獎）評選合格之太陽光電模組設置申請案之產

品，或全數採用依太陽光電模組產品登錄作業要點規定登

錄之當年度高效率類型之太陽光電模組設置申請案之產

品。 

(3.) 光電設施選用材料之耐久性說明（材料產地說明、材料施

工後結構之耐久性說明）。 

3. 工作團隊說明： 

(1) 過去興建實績並檢具團隊組織職掌。 

(2) 多場域同時施作管理及調度措施。 

4. 預計工作期程。 

5. 廠商其他補充說明。 

三、 營運計畫： 

1. 營運組織及管理計畫：廠商應提出預計之光電設施營運組織、

人員學經歷（人員應符合「電器承裝業管理規則」 第 5 條至第 

8 條資格規定且為登記於承裝業名下之從業人員，投標廠商以

發電業之營業項目投標者得以主任技術員之資格證明替代）、

人員管理計畫。 

2. 維修方式限制：應執行年度檢修，定期或不定期維護，另不得

影響場站辦理各項作業並於清洗維護太陽能光電設備時嚴禁使

用清潔劑避免造成汙染。 

3. 安全維護措施：避免漏電、感電、雷擊、火災等相關安全防護

措施。 

4. 緊急應變措施：應依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再生能源發電

系統併聯技術要點」、「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調度操作準則」提

出保護及調度機制並應提出緊急狀況研判、應變組織架構與流

程之緊急應變計畫。 

5. 拆除計畫：明列契約期滿後太陽光電設備拆除計畫。 

四、 環境、景觀融合，招標前需於投資計畫書提供以下內容： 

1. 景觀融合及環境： 

(1) 太陽光電設施及其必要發電設施及附屬設施，應配合既有地

形、地景及周邊景觀特色，塑造和諧之整體意象，並利用景

觀改善措施，減少對周邊環境之衝擊。 

(2) 相關電纜管線應以地下化或地面化為原則，避免以高架方式

設置。 

(3) 太陽光電板設置應避免造成環境眩光，相關設施如有外露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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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美化處理。 

(4) 投資廠商於案場設置解說牌或名牌。 

(5) 投資廠商針對維護景觀環境補充說明。 

五、 對本計畫了解度： 

1. 投資廠商於設計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設置，應充分了解設置

可行性，於事前需清查了解設置區域之土地資訊並顯現於計

畫書內（若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私人土地，投資廠商應自

行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 

2. 投資廠商於設計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之設置，應考量各區之特性

設計適合之藝文裝置而能凸顯當地特色。廠商於設計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之設置，應充分了解設置之可行性於事前需與台電區

處了解設置區域之饋線資料並顯現於計畫書內。 

六、 承諾及創新回饋事項： 

1. 投資廠商承諾回饋事項，投資廠商需將每項回饋事項之成本分

析以售電回饋百分比呈現於投資計畫書中。 

2. 投資廠商其他補充說明：包含獨特提供之創意與設計及施作

完成之願景圖。 

3. 廠商承諾回饋請以案場回饋為限(如景觀意象；景觀造景；結

構加強等) 

七、 本計畫經營及售電回饋百分比合理性。 

4. 本計畫售電回饋百分比(包含維護成本及投資廠商自行承諾回饋

創新)組成合理性。 

5. 本計畫售電回饋百分比(包含維護成本及投資廠商自行承諾回饋

創新)項目及說明。 

八、 廠商現場簡報紙本文件： 

1. 彩色印刷。 

2. 每頁至多僅能編排 2頁投影片。 

九、 投資計畫書中應附之主要設備之目錄、型錄。 

十、 投資計畫書請以 A4 尺寸紙張直放中文橫寫印刷，圖樣得採 A3 

尺寸紙張（請摺頁為 A4 規格），以 100頁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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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審查標準：  
 

審查項目 審查內容 配分 

一、 公司基本資
料 

股權結構、股東成員、發起人股東背景(包

含各股東之財務及經營狀況)、公司章程、財

力證明、興建暨營運期間組織架構及主要

經營管理人員之職掌與背景、過去興建實績 

10 分 

二、 興建計畫及
廠商過去相
關實績 

1. 計畫預計發電容量及太陽光電地方異議處

理經驗 

2. 近五年實際興建實績及施作管理調度 

3. 本案財務計畫說明 

25 分 

三、 營運計畫 

1. 本案緊急應變作為安全維護措施。 

2. 如何配合機關維護管理作業 

3. 營運期間管理措施 

20分 

四、 環境、景觀
融合及對本
計畫了解度 

1. 配合既有地形、地景及周邊景觀特色 

2. 本案設置區域饋線調查。 

3. 如何加速推動本計畫措施及建議 

20分 

五、 承諾及創新
回饋事項及
本計畫經營
及售電回饋
百分比合理
性 

1. 獨特提供之創意與設計及施作完成之願景

圖。 

2. 本計畫售電回饋百分比組成合理性。 

3. 本計畫售電回饋百分比項目及說明。 

15分 

六、 廠商現場簡
報及詢答 

廠商現場答詢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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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廠商評定流程： 

一、 參選廠商於評選會時應派計畫主持人熟稔本案人員出席簡報，

簡報之先後次序，於評選開始前抽籤決定之。計畫主持人或專

案經理未出席簡報，委員得視情形酌予扣分。 

二、 廠商簡報時，其列席人數不得超過五人，其他非簡報廠商應先

退場。前一廠商簡報結束後，下一順位之廠商若經本機關三次

唱名仍無法進行現場簡報者，其「簡報及答詢」一項評分以零

分計算。 

三、 簡報時間為 15分鐘，簡報時間於第 12分鐘第 1次鈴響， 15 分

鐘按 2 次鈴結束，應即停止簡報，經審查委員提出全部問題後，

採統問統答方式，委員詢問時間不列入計算，廠商準備答詢時

間 2 分鐘，答詢時間以 10 分 鐘為限，8 分鐘按 1 次鈴，10 分

鐘按 2 次鈴結束，投標廠商參加簡報會場人員以 5 人(含設備操

作人員)為限。 

四、 參選廠商列席人員僅得就該詢問事項發言。 

柒、 優勝廠商評定方式：採序位法 

■固定費用或費率給付 

一、 由審查委員就各項目分別評分後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

為序位。 

二、 加總所有審查委員對個別廠商之序位後，轉換為序位名次，經

審查委員會過半數決定，其序位名次第一者為第一優勝廠商，

序位名次第二者為第二優勝廠商，依此類推。 

三、 前項廠商經出席審查委員評分，其平均得分達 75分且半數（含）

以上審查委員評分達 75分者，經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

定後，始得列為優勝廠商，並為議約之對象。 

四、 審查結果如有兩家 以上廠商序位合計相同時，以擇配分(權重)

最大之項目得分合計值較高者為較優勝廠商；若最大之項目得

分合計值仍相同時，擇配分（權重）第二之項目得分合計值較

高者為較優勝廠商。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五、 本案投標廠商應先徵得審查委員會出席審查委員過半數決定，

並經主辦機關確認本案無下列情事後，始成為評分審查準及格

廠商。若經主辦機關確認有下列 1及 2之情事者，則退回審查

委員會重新審議；若有 3及 4之情事者，則參考採購法第 48條

第 1項第 2款規定不予決標予該廠商。 



6 

  111/12/16 V01 

 

1. 審查委員會或個別委員審查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明顯

差異。 

2. 不同委員之評分結果有明顯差異。 

3. 審查委員會作成違反政府採購法之決議。 

4. 發現其他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不當行為等。 

六、 本案採複數決標，保留採購項目或數量選擇之組合權利，審查

完成議約程序如下： 

1. 本計畫履約區域共分為兩區(1)A區(2)B 區盤點潛力案場如標

租清冊。將依據審查結果由序位最低優勝廠商，優先選擇履

約區域 

2. 經審查程序獲優勝廠商，應依機關通知時間及處所進行議約

會議，優先選擇履約區域，不得自願放棄；剩餘履約區域由

序位數次低者履約，如若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第 17點

押標金繳納方式、沒收與發還規定辦理。。 

3. 若僅有 1間廠商符合優勝廠商，廠商應一併履約全部區域，

如若不接受決標或拒不簽約，依第 17點押標金繳納方式、沒

收與發還規定辦理。 

捌、 議(價)約程序： 

一、 議約時應通知廠商攜帶公司及負責人印章（得依委託代理（代

理出席使用印章）授權書辦理），於規定議約時間由乙方負責

人或攜帶委託代理（代理出席使用印章）授權書之委託代理人，

攜帶身分證件、印章前往議約地點參加議約，並自動出示之。 

二、 議約結果成立時，由主辦單位簽核後通知得標廠商訂約。 

三、 議約完成後，主辦單位通知得標廠商將契約書及其附件製作用

印完成送達本局，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簽訂委託服務契約完成；

得標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辦理簽約完成者視同棄權，並依標租

招商需知第二十一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沒收押標金。 

玖、 補充說明及規定： 

一、 投標文件澄清：投標文件如有需投標廠商說明者，將參考政府

採購法第 51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60 條等規定。 

二、 審查委員會委員名單保密規定： 

■本案參考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六條，審查委員會成立

後，其委員名單應即公開於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網站。 

壹拾、 審查委員審查評分表及審查總表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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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12年度臺南市政府水利局太陽光電系統計畫」 

審查評分表 
審查委員編號: 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項目 審查內容 配分 廠 商 編 號
 及 得 分 1 2 3 4 5 

1.公司基本
資料 

股權結構、股東成員、發起人股東背景(包
含各股東之財務及經營狀況)、公司章程、財
力證明、興建暨營運期間組織架構及主要
經營管理人員之職掌與背景、過去興建實績 

10 

     

2.興建計畫
及廠商過去
相關實績 

1. 計畫預計發電容量及太陽光電地方異議處
理經驗 

2. 近五年實際興建實績及施作管理調度 

3. 本案財務計畫說明 

25 

     

3.營運計畫 
1. 本案緊急應變作為安全維護措施。 

2. 如何配合機關維護管理作業 

3. 營運期間管理措施 

20 

     

4.環境、景
觀融合及對
本計畫了解
度 

1. 配合既有地形、地景及周邊景觀特色 

2. 本案設置區域饋線調查。 

3. 如何加速推動本計畫措施及建議 

20 

     

5.承諾及創
新回饋事項
及本計畫經
營及售電回
饋百分比合
理性 

1. 獨特提供之創意與設計及施作完成之願景
圖。 

2. 本計畫售電回饋百分比組成合理性。 

3. 本計畫售電回饋百分比項目及說明。 

 

15 

     

6.廠商現場
簡報及詢答 

廠商現場答詢 
10 

     

總 評 分 100 
     

轉化為序位  
     

備 註 ※評分分數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 
※委員評分高於 90分或未達 75分，請於綜合評語欄說明。 

※總評分及格之情形，為「出席審查委員總評分平均值達 75 分者」（若只有一家參

與審查時，得分應在 75 分以上方可認為及格）。 

綜 合 評 語 審查委員簽名 

  
委員簽名後摺疊黏貼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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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12年度臺南市政府水利局太陽光電系統計畫」 

                 審查 委員審查總表            日期： 年 月 日 

廠商名稱 

 

廠商編號 

 

廠商 1 廠商 2 廠商 3 廠商 4 

    

 總評分 序位 總評分 序位 總評分 序位 總評分 序位 

1         

2         

3         

4         

5         

6         

7         

序位和(序位合計)     

轉換後序位名次     

全部審查委員 

(出/缺席) 

姓名(職業)：□  ( )，姓名(職業)：□ ( ) 
  

姓名(職業)：□  ( )，姓名(職業)：□ ( ) 
  

姓名(職業)：□  ( )，姓名(職業)：□ ( ) 

姓名(職業)：□  ( ) 
  

  

其他記事 

1.審查委員是否先經逐項討論後，再予評分：□無 □有 

2.不同委員審查結果有無明顯差異情形(如有，其情形及處置)：□無 □有 

3.審查委員會或個別委員審查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無差異情形(如有，其情形及處置)：□無 □有 

4.審查結果於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 

審查結果 

1.廠商(名稱)：                      ，序位第一廠商。 

2.廠商(名稱)：                      ，序位第二廠商。 

3.廠商(名稱)：                      ，序位第三廠商。 

4.廠商(名稱)：                      ，並列序位第四廠商。 

5.廠商(名稱)：                      ，為總評分不及格廠商。 

出席審查

委員簽名 

同意審查結果 不同意審查結果 

  

 


